井冈山大学资产经营公司服务外包协议
  
甲方：  江西井冈山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学苑路28号  
乙方：                                 
住所：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本服务外包事项，订立本协议。
一、业务概况
1.服务外包名称：                               
2.业务地点：                                   
3.业务内容：                                   
[bookmark: _GoBack]二、业务承包方式： 包工包料 （所用材料必须符合甲方预算所提供的标准、质量、规格要求）（详见工程预算）
三、协议工期
1.开工日期：      年  月  日
2.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3.协议工期总日历天数   天，逾期每天罚款100元。
四、质量要求
必须按甲方要求及有关规定完成工作任务，达到合格标准，经甲方及有关部门验收合格。
五、协议价款
金额：人民币              （小写：   元）。最终结算金额以审计结算价为准。
六、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验收合格后按审计后金额100%结算付款。乙方提供相应金额的税务发票。
七、安全要求
业务实施期间，按有关规定文明实施，遵守甲方有关规定制度，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和各种设施安全，并配合甲方保卫部门搞好安全保卫工作。甲方给予乙方3%安全实施费用，若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及损坏学校设施，概由乙方负责。
八、协议生效与终止
1.协议生效日期：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
2.协议终止日期：工程验收合格付款后终止合同。
九、违约责任
如双方有一方违反协议约定，则另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依据有关法律及规定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十、若有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十一、本协议一式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执伍份（公司办公室、公司财务部、公司审计督察部、公司资产管理服务中心、公司委托管理部门）、乙方执壹份。
（以下无正文）

甲方：                         乙方：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
                                  委托人（签字）：
